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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新文科教育专业认证联盟 

预检查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专业认证工作的管理，提升认证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帮助专

业更好地开展自评工作，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长三角新文科教育专业认证联盟受理的专业。 

第三条 本办法由长三角新文科教育专业认证联盟秘书处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条 预检查主要内容： 

（一）专业培养目标 

1. 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及表述的准确性 

2. 培养目标分解的合理性及表述的准确性 

（二）专业毕业要求 

1. 毕业要求的合理性及表述的准确性 

2. 毕业要求分解的合理性及表述的准确性 

3. 毕业要求对培养目标支撑的合理性 

（三）核心课程 

1. 课程目标的合理性及表述的准确性 

2. 课程目标对毕业要求支撑的合理性 

第五条  预检查基本方法： 

（一）专业提前 4周提出申请 

（二）秘书处组织预检查专家组，专家组成员不超过 2人 

（三）专家组工作时间控制在半天以内。学校与专业不组织任何形式的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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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及欢迎活动。根据需要可为专家安排费用不超标的快捷便餐。 

（四）专家组工作流程 

1. 访谈专业负责人 

2. 随机选择并访谈核心课程负责教师 2-3名 

3. 随机检查 2-3门核心课程的资料 

4. 专家组口头反馈意见（不作正式结论） 

（五）秘书处根据专家组意见，在 1 周内向专业正式反馈预检查结论，作为

是否安排现场考查的依据。 

第六条 本办法由长三角新文科教育专业认证联盟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长三角新文科教育专业认证联盟 

             2021年 2月 6日 


